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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公司近日收到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刘映与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之间的公司变更登记案件做出的《民事判决书》（2026）粤 04 民终 925

号，诉讼具体情况及诉讼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27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平台披露的《重大诉讼公告》（公告编号：2025-002）。为了便于投资者同步了

解诉讼的整体进展，现将相关诉讼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受理情况

（一）案件类型：公司变更登记

（二）诉讼判决日期（终审）：2026 年 4 月 29 日

（三）受理法院的名称：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原告/申请人

姓名或名称：刘映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公司董事长

2、被告/被申请人

姓名或名称：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本公司

（二）上诉状记载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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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第二十次董事会决议， 和佳医疗公司负有的为刘映办理法定代表人变

更登记的义务已是确凿无疑。 该义务源于新的、 无程序争议的第二十次董事会

决议，一审判决所依据的“决议存在程序问题”的前提已不能涵盖和否定本次新

决议所产生的法律效果。

（三）上诉请求：

1、撤销一审判决；

2、改判和佳医疗公司为刘映办理公司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

3、本案一、 二审诉讼费用由和佳医疗公司承担。

（四）终审判决情况：

由于和佳医疗公司 2025 年 8 月 18 日第二十次董事会决议内容未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不成

立情形，亦未有股东在该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法院撤销该决议，因此该

决议已发生法律效力。根据第二十次董事会决议的内容，刘映请求和佳医疗公司

为其办理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工商登记手续，理据充分，应予支持。综上所述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因刘映二审补充新的证据，增加新的

事实，影响案件实体处理，故本院予以改判。刘映与和佳医疗公司的上诉请求成

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判决如

下：

1、撤销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25）粤 0402 民初 4033 号民事判决；

2、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三十日内办理变更刘

映为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手续。

三、特别说明

本公司将依据已生效的司法裁判文书，依法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换领

新版营业执照及公章。本次法定代表人变更完成后，公司主体资格、各类经营资

质持续有效，公司全部债权债务关系不因本次登记事项变更而发生任何改变，仍

由本公司独立享有及承担。现任法定代表人对变更前的既往债务不承担任何偿还

责任，亦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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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法定代表人依法代表公司行使职权、履行义务。原法定代表人已不再担

任本公司任何职务，无权再以公司名义对外开展任何经营、管理及民事活动。原

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所实施的一切未经依法书面授权的行为，均属无效行为，

其法律后果由行为人自行承担，与本公司无关，敬请各合作方、投资者审慎注意

交易风险。

本公告同步抄送市场监督管理、税务、公安、银行及其他相关主管部门。各

界如有业务对接、信息核对等事宜，敬请与本公司新任法定代表人及指定联络人

联系。

四、备查文件

（一）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2026）粤 04 民终 925 号

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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